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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之 2016 年 8-12 月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 

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本独立财务顾问”）担任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沃科技”或“公司”）2016 年重大资

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独立财

务顾问对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工程”）、余氏投资控股（上

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余氏投资”）、上海协电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协电科技”）、上海能协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

能协”）、上海能衡电力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能衡”）

等 5 名业绩承诺方做出的中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机电力”）

2016 年 8-12 月的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利润承诺情况 

1、考核期利润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与国能工程、余氏投资、协电科技、上海能协、上海能衡等 5

名业绩承诺方签署的《补偿协议书》，国能工程、余氏投资、协电科技、上海能

协、上海能衡作为业绩承诺方，承诺中机电力在 2016 年 8-12 月、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的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5,500 万元、37,600 万元、41,500 万

元、45,600 万元，考核期内实现的扣非净利润之和不低于 140,200 万元。 

2、考核期补偿安排 

上市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中机电力考核期各期

的扣非净利润与利润承诺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如中机电力考核期末实

现的扣非净利润之和低于承诺扣非净利润之和的 90%（不包括 90%），则： 

补偿额=（（考核期内承诺扣非净利润之和-考核期内实际扣非净利润之和）/

考核期承诺扣非净利润之和）×标的公司 80%股权的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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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机电力考核期末实现的扣非净利润之和低于承诺扣非净利润之和，但高

于承诺扣非净利润之和的 90%（包括 90%），则： 

补偿额=（考核期内承诺扣非净利润之和-考核期内实际扣非净利润之和）

×80%。 

业绩承诺方应当以现金向天沃科技支付补偿额，按照国能工程 47.50%、余

氏投资 28.50%、协电科技 19%、上海能协 3%和上海能衡 2%的比例承担上述现

金补偿义务。国能工程、余氏投资、协电科技最终对该等补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业绩承诺方累计承担的盈利承诺补偿金额不应超过业绩承诺方实际获得的标的

资产转让对价之和。 

3、减值测试及补偿安排 

考核期满时，天沃科技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依照中

国证监会或深交所的规则及要求，对标的资产出具《减值测试报告》。除非法律

有强制性规定，否则《减值测试报告》采取的估值方法应与《评估报告》保持一

致。 

若：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在承诺期内因实际扣非净利润未达承诺扣非净利

润已支付的补偿额 

则业绩承诺方应对天沃科技另行补偿。因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

式为： 

应补偿的金额=期末减值额-在承诺期内因实际扣非净利润未达承诺扣非净

利润已支付的补偿额。 

业绩承诺方按照国能工程 47.50%、余氏投资 28.50%、协电科技 19%、上海

能协 3%和上海能衡 2%的比例承担上述现金补偿义务，国能工程、余氏投资、

协电科技最终对该等补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标的资产减值补偿与盈利承诺补偿

合计不应超过业绩承诺方实际获得的标的资产转让对价之和。 

各方一致同意以中机电力除标的资产以外的其余 20%股权作为按照《补偿协

议书》计算的补偿额的担保。 

4、盈利超额奖励 

如中机电力 2016 年 8 月-12 月、2017 年度、2018 度、2019 年度四个会计期

间经天沃科技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累计实际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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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净利润超过其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超出部分为 X： 

（1）若 5,000 万≤X＜10,000 万，则超出部分按照 25%的比例（含税）由届

时中机电力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作为奖金分享； 

（2）若 10,000 万≤X＜15,000 万，则超出部分按照 35%的比例（含税）由届

时中机电力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作为奖金分享； 

（3）若 15,000 万≤X，则超出部分按照 45%的比例（含税）由届时中机电力

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作为奖金分享，但无论如何，超额奖励之和不得超过

本次交易作价的 20%。 

具体获得奖励的人员名单及分配结果由中机电力董事会决议确定。 

二、2016 年 8-12 月利润承诺的实现情况 

2017 年 3 月 24 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苏州天沃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专

项审核报告》（众会字(2017)第 2662 号）。经专项审核，中机电力 2016 年 8-12

月实现的净利润为 21,922.81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为 20,553.93 万元，完成业绩承诺的 132.61%。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中机电力 2016 年 8-12 月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超过《补偿协议书》约定的承诺数，业绩承

诺方已实现 2016 年 8-12 月的利润承诺。



 

 

（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之 2016 年 8-12 月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一、利润承诺情况
	1、考核期利润承诺
	2、考核期补偿安排
	3、减值测试及补偿安排
	4、盈利超额奖励

	二、2016年8-12月利润承诺的实现情况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